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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五届七次会议 
第 57238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刘鹏程委员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在浉河区试推行中小学中午供餐”的提案收

悉。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中小学午餐集中供餐在我省郑州、开封等地已基本普及，同

时在我市浉河、息县、潢川也已试点进行，随着“双减”工作的

深入开展，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校逐步倾向于在校提供午餐。此

项工作的开展，有利于缓解双职工家长无法接送孩子、城区内交

通拥堵等社会问题的发生。 

目前，浉河区中小学学校中，大多数中学均有食堂，经营方

式为托管经营，城区小学中，由于受场地条件限制，无法进行食

堂建设，现试点对三小、胜利路学校、九小共计 6427 名学生实施

集中配送学生午餐，并计划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在其他城区内学校

继续开展集中配送供餐，以便于解决学生家长接送孩子的困难。 

下一步，市教体局将联合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财政、公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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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部门，明确学校集中用餐原则和相关职能部门职责，健全

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，保障食品安全，促进营养健康。同时要

求供餐企业坚持公益性原则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尊重学生、家长

就餐意愿，建立餐饮定价机制，合理确定伙食标准，加强饭菜成

本核算。学校对供餐公司校外配餐要实行配餐单位准入和退出机

制，明确配餐单位主体责任，要求配餐单位要加强成本核算管理，

科学确定配餐成本构成，合理定价，做到质价相符。市教体局将

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学校集中供餐的日常监管，将日常管理

工作作为对业务主管部门和学校、校长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，

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。要求学校建立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同时

间、同地点、同标准、同缴费（费用自理）的陪餐制度，明确陪

餐人员职责，制定陪餐计划，负责对饭菜进行客观评价，对食堂

环境卫生、从业人员工作情况等进行监督，做好陪餐记录。对陪

餐中发现的和学生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及风险隐患，立即督促整

改，并对整改结果进行复核。有条件的学校建立家长陪餐制度，

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

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，最大程度满足师生和家长

群体的要求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

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：顾德成 电话：6225399 

                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

2022 年 7 月 22 日  

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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